免责协议书
甲方:
乙方:
鉴于甲方系            的实际控制人，乙方具备企业管理服务之专长。为明确双方在委托管理过程中的权利义务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主体与身份
1.1 甲方为目标企业的实际控制人，对本协议所涉事项拥有最终决定权。
1.2 乙方为目标企业的员工，在本协议项下，接受甲方委托，提供企业管理服务。
第二条 乙方的管理权限与职责
2.1 甲方委托乙方对目标企业的日常运营进行管理，具体包括但不限于：行政、人事、生产、运营等内部日常事务。
2.2 对于涉及目标企业章程修改、股权结构变动、重大资产处置、单项超过        元的合同签署、超过        元的预算外支出、关键岗位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项，乙方须提前制定方案，向甲方书面申请，获得甲方书面批准后方可执行。乙方不得擅自决定或开展前述重大事项。
2.3 乙方应勤勉尽责，以符合目标企业最大利益的方式行使管理权，提升企业经营效益。
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3.1 甲方应确保目标企业的设立、存续及所有经营活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依法取得必要的资质与许可，不得从事违法活动。
3.2 对于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重大事项，甲方应在收到乙方书面申请后    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批复。甲方有权随时了解、检查乙方的管理工作及企业财务状况。
3.3 甲方在发生可能实质性影响乙方管理工作的重大情形时（如公司改制、主营业务方向调整、重大股权融资等），应及时告知乙方。
第四条 财务审批权限
4.1 乙方享有授权范围内的财务审批权，具体权限由甲方另行出具的书面授权书确定，作为本协议附件。
4.2 乙方在权限内履行财务审批职责，其审批结果（包括但不限于报销单据、付款申请等）须按月或按季汇总，提交甲方进行最终审核备案。未经甲方审核通过的审批，不产生最终财务效力。
4.3 乙方严禁在未经甲方授权、审核或超越授权范围的情况下，擅自批准任何财务支出或进行财产处置。
第五条 忠诚与禁止行为
乙方在提供管理服务期间及之后，均应履行忠实义务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5.1 利用职务之便，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属于目标企业的商业机会；
5.2 侵占、挪用或以任何其他方式非法占有目标企业或甲方的财产；
5.3 泄露在管理过程中知悉的目标企业及甲方的商业秘密；
5.4 从事任何损害目标企业及甲方利益的其他活动。
若乙方违反本条约定，甲方有权立即单方解除本协议，并要求乙方赔偿全部经济损失。
第六条 协议生效与文本
[bookmark: _GoBack]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七条 争议解决
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目标企业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甲方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（盖章）：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